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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次购买理财产品主要内容
	公司于2018年2月1日与平安银行深圳分行签署了银行理财产品协议，共计以人民币7,500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浮动收益型理财产品。主要内容如下：
	三、需履行的审批程序
	《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和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和保荐机构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本次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额度和期限均在授权范围内，无需再另行提交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批。
	四、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五、对公司的影响
	六、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
	本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定期存款或购买理财产品的具体情况如下：
	七、备查文件



